关于印发《铁岭市市区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国库直接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

人民银行各县（市）支行，市各国有商业银行、铁岭市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铁岭市分行、省农联社铁岭办事处、铁岭市新星村镇银行：

现将《铁岭市市区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国库直接发放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认真组织贯彻实施。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向人民银行铁岭市中心支行反馈。
附件：铁岭市市区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国库直接发放管理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铁岭市中心支行

2009年3月25日
铁岭市市区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国库直接发放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铁岭市市区城镇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简称低保）资金管理，解决低保人员排队取款难问题，方便社保人员及时领取低保资金，提高银行业社会服务水平，简化低保资金汇划流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低保资金，是指市区内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员，按月领取的由政府补助的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第三条  低保资金实行国库直接发放管理，是将市区内上级财政调拨的低保资金，统一纳入人民银行国库核算，支出时由财政（指银州区财政，下同）社保部门将资金从人民银行国库直接拨付到低保人员的个人存款账户上。
第四条  人民银行国库对市区低保资金设立专用账户，单独计付利息，专款专用，未经财政社保部门同意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挤占、挪用。人民银行国库与财政社保部门比照预算收支核算的有关规定做好账务核对工作，确保社保资金安全运行。
第五条  参与低保资金发放的银州区财政、民政、人民银行和低保资金发放代理银行（以下简称代理行）应加强沟通协调，强化内部管理，改进服务手段，不断提高对社会公众的服务水平。
第二章  低保资金直接发放流程　
第六条  设立低保资金专户。人民银行国库在财政专项资金科目下为财政部门设立“市区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专户，专门用于核算低保资金的收支核算，并按照规定单独计付利息。
第七条  选择低保资金发放代理银行。人民银行国库部门根据市区内各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及分布情况，依据行政许可的有关程序，选择低保资金发放代理银行。人民银行、财政、民政、代理银行签订四方代理协议，明确四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保障各方的权益。
第八条  社保资金收入核算。市区内低保资金收入主要来源是由上级财政调拨收入。人民银行国库根据上级财政调拨收入凭证，记载“市区内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专户”收入。财政社保部门依据人民银行回单记载收入。
第九条  低保资金利息收入核算。人民银行国库按照国库存款计付利息的有关规定，对社保资金计付利息，并将利息收入单独存入低保资金专户中。
第十条  低保资金拨付核算流程。
（一）申请。低保经办机构（指银州区民政局）按月将低保资金申请报财政社保部门，申请拨付资金；
（二）审批。财政社保部门对低保经办机构提交的申请报告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报主管局长审批，填制预算拨款凭证送达人民银行国库办理资金拨付。审核有误的，退回低保经办机构，由低保中心重新编制申请表，提交资金申请报告；
（三）拨付。人民银行国库收到财政社保部门提交的拨款凭证后，按照拨款凭证的收款人信息，通过支付系统将资金划拨到低保人员个人账户上。对因银行账号、开户行、户名不正确，造成未能拨付的资金，人民银行国库应及时通知财政社保部门，由财政社保部门通知低保经办机构，将正确的开户行、账号提供给财政社保部门，重新办理拨付。
第十一条  低保资金发放信息管理。低保资金实行国库直接发放后，人民银行将提供“低保资金社会化发放专用程序”给低保经办机构，将低保人员发放信息转换为低保资金发放加密信息并将加密信息转递给财政社保部门，财政社保部门审核无误后，连同低保资金拨付凭证送达人民银行国库，用于办理直接拨付。 

第三章 相关部门职责
第十二条  财政局社保部门负责低保资金筹集、核算、使用、管理、监督，具体包括以下职责：
（一）争取上级补助资金；
（二）制定低保资金补助政策；
（三）编制低保资金预算，并按年初预算执行，根据预算完成情况编制预算执行分析，为领导提供决策依据；
（四）审批低保经办机构提交的用款计划和拨款信息，并报主管局长审批，填制低保资金发放拨款凭证，将拨款凭证证及低保资金发放加密信息，送人民银行办理直接发放；
（五）对因银行账号、开户行、户名不正确，造成未能拨付的资金，负责告知低保经办机构，在低保经办机构提供正确的开户行、账号、户名后，重新填制拨款凭证、送达人民银行国库重新拨付； 

（六）负责记载低保资金收支账务，每月终了后与人民银行国库对账；
（七）配合人民银行国库监督管理代理行。 

第十三条 人民银行国库负责低保资金的收入、拨付核算及代理行监督管理工作，具体包括以下职责：
（一）专户核算低保资金收支，单独计付利息；
（二）依据上级财政部门、财政社保部门送达的业务凭证进行账务处理；
（三）每月低保资金发放后，负责将情况反馈给财政社保部门。月底打印低保资金专户分户账，与财政社保机构进行对账；　
（四）负责将代理行提供的发放未成功的人员信息和资金反馈给财政社保部门；
（五）负责代理行的日常监督管理。会同财政局社保部门选定低保资金发放代理行，监督代理行办理低保资金发放的账务核算和对外服务工作；
（六）会同财政局社保部门协调参与低保资金国库直接发放的相关部门，确保低保资金安全运行。 

第十四条  代理行负责开立低保金发放账户，为低保对象提供优质服务，具体包括以下职责：
（一）及时将发放未成功的人员信息数据及资金，提交到人民银行国库；
（二）代理行市区内的所有金融机构网点全部参与低保资金发放工作，实现低保存款在市区内通存通兑；
（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接受人民银行国库、财政局社保部门及低保经办机构的监督管理，保证低保资金按时发放，提供优质服务。
第十五条  低保经办机构负责对低保人员进行管理、编制资金用款计划，具体包括以下职责：
（一）在规定时间内向财政社保部门提交资金审核报告、上报享受待遇人员信息数据库、资金支付明细及低保资金发放加密信息；
（二）提供参加低保人员的银行账户、开户行、开户单位名称，以确保资金及时拨付到位；
（三）对享受低保待遇人员实行实名制动态监管；
（四）会同人民银行国库、财政社保部门加强对代理行的监督，确保低保资金及时发放。
第十六条  财政局社保部门、低保经办机构，人民银行国库和代理行应建立低保资金国库直接发放协调机制，由财政局社保部门和人民银行国库联合牵头组织相关部门研究落实本办法的具体实施方案，解决具体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确保低保资金国库直接发放工作顺利进行。
 第十七条  由于低保人员信息不准确，影响低保金发放的，由低保经办机构负责；由于资金不到位，影响低保金发放的，由财政部门负责；由于资金划拨环节出现问题，影响低保金发放的，由人民银行国库负责；由于代理行网点服务不到位，影响低保金发放的，由代理行负责。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政府部门通过财政直接发放的其他补贴资金，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印发后，相关部门要立即着手研究各项具体操作方案和具体业务流程，确保本办法顺利实施。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铁岭市中心支行、铁岭市财政局、铁岭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